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私人樓宇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保養私人樓宇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保養私人樓宇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保養私人樓宇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保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九九八年，屯 門臨時區議會曾致函本事務委員 會主

席，表示關注私人樓宇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保養責任問題。

2 . 因應委員要求政 府就此事進行簡報，本文件綜合 政府

的回應意見，並闡述私人樓宇外 牆敷設的供氣分 喉的維修保

養責任問題，以及說明這些供氣分喉的一般保養安排。

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責任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責任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責任外牆供氣分喉的維修責任

3 . 敷 設 於 樓 宇 外 牆 的 供 氣 分 喉 ( 一 般 稱 為 上 給 供 氣 分

喉 )，作用是把地底的氣體主喉接駁到樓宇各層個別單位的氣

體錶控制閥。通常每條分喉都會由多於一個單位共用。

4. 《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 章 )  第 2 條對“公用部

分”一詞的定義如下：

“ (a ) 建築物的全部，但不包括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書

所指明或指定專供某一業主使用、佔用或享用的部

分；及

(b ) 附表 1 指明的部分，但上述文書如此指明或指定的

部分除外。” (附表 1 載列於附件甲 )

雖然《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1 內並無特別指明，但上文所

述的上給供氣分喉可當作樓宇的 公用部分處理， 因為這類設

施可合理地被視作《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I 第 10 段所訂

明，“普遍供所有業主使用或為 所有業主的利益 而設置的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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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8 條作出各項規定，其中包括

規定業主立案法團須“使公用部 分和法團財產維 持良好合用

的狀況，並保持清潔”。

保養安排保養安排保養安排保養安排

6 . 具體保養安排會 視乎上給供氣分喉業權誰屬以及 業主

就分喉保養所作的安排而定。

煤氣上給供氣分喉煤氣上給供氣分喉煤氣上給供氣分喉煤氣上給供氣分喉

7 . 使用煤氣供應的 私人樓宇，發展商通常會委聘註 冊氣

體工程承辦商在樓宇建築期內進 行氣體供應系統 安裝工程，

包括裝設煤氣上給供氣分喉。目前，全港共有 259 個註冊氣

體 工 程 承辦 商 (當 中包 括 香港 中 華 煤 氣有 限公 司 (以 下 簡稱煤

氣 公 司 ) )可 進 行 這 類 工 程 。 煤 氣 上 給供氣 分 喉 業 權誰 屬 ， 視

乎發展商與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所訂合約的條款 而定。維修

及保養上給供氣分喉的責任，一 如其他公用部分 ，根據《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以 及 大 廈 公 契 (如 有的話 )的 相關 條款及條 件

規定，是所有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的責任。

8 . 註冊氣體工程承 辦商通常會為其敷設的上給供氣 分喉

提供一年保用期，期間會免費保 養正常損耗的設 備。保用期

過後，氣體上給供氣分喉的保養 安排及收費，則 會根據大廈

公契的條款及條件訂定，或視乎 業主立案法團與 有關的註冊

氣體工程承辦商之間有否任何合約協議而定。

石油氣上給供氣分喉石油氣上給供氣分喉石油氣上給供氣分喉石油氣上給供氣分喉

9 . 至於使用管導式 石油氣供應的樓宇，一般做法是 由發

展商招標，一次過批出管導式石 油氣網絡的安裝 工程、網絡

的業權和保養責任，以及在一段指定期間 (通常最少為期十年 )
的石油氣獨家供應權。視乎發展 商與石油氣供應 商之間的合

約內的具體條款而定，石油氣供 應商通常會負責 整個管導式

石油氣供應網絡 (包括上給供氣分喉 )的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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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給供氣分喉的業權轉予煤氣公司把上給供氣分喉的業權轉予煤氣公司把上給供氣分喉的業權轉予煤氣公司把上給供氣分喉的業權轉予煤氣公司

10. 有關煤氣公司為 樓宇業主提供選擇，可把上給供 氣分

喉業權轉予該公司，以換取免費 保養和更換服務 的背景、原

因和安排，載於由煤氣公司提交夾附於附件乙的文件。

11. 我們亦想告知委員，根據《氣體安全 (氣體供應公司註

冊 )規例》第 9 條，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在經營其氣體供應公

司的業務時，除須履行其他責任 外，亦 有 責任以安全的方式

操作，以免公眾遭受不應有的由 氣體產生的危險 。 因 此 ，分

別供應煤氣和石油氣的煤氣公司 和各石油氣供應 商，在向私

人樓宇供應氣體時，除須遵守有 關的規定外，還 須確保氣體

供應系統安全，並須對所有可能 危及安全的情況 採取適當行

動。所需的行動須視乎涉及風險 的性質和嚴重程 度而定，由

通知業主需進行例行小型保養工 程，以致在緊急 情況下中止

為有問題的系統供氣，都有可能。

12. 有關業主立案法 團是否有權與煤氣公司簽訂合約 ，把

上 給 供 氣 分 喉 的 業 權 轉 予 該 公 司 以 換 取 免 費 保 養 服 務 的 安

排，曾經引起關注。關於這一點 ，個別業主立案 法團有責任

仔細研究大廈公契內的條款及條 件，並在有需要 時徵詢其法

律顧問的意見。業主立案法團亦 可向民政事務總 署的大廈管

理資源中心求助，由在該中心當 值的香港律師會 的律師提供

免費法律意見。

經濟局／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二月



附件甲

《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第第第 344 章章章章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公用部分公用部分公用部分公用部分 [第 2 條 ]

1 .  外牆及承重牆、地基、柱、樑及其他結構性支承物。

2 . 圍繞通道、走廊及樓梯的牆壁。

3 . 屋 頂 、 煙 、 山 牆、雨水 渠 、避 雷針 、碟 形 星 天 線及

附屬設備、天線及天線電線。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修訂 )

4 . 護牆、圍欄及邊界牆。

5 . 2 個或多於 2 個單位共用的通風口。  (由 1993 年第 27 號

第 42 條修訂 )

6 . 水 箱 、 水 池 、 水 泵 、 水 井 、 污 水 管、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 排

水 渠 、 糞管 、 廢 水管、 溝 渠 、水 道、 雨水 渠 、導 管、 落

水管、電纜、陰溝、垃圾槽、卸斗及垃圾房。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修訂 )

7 . 地 窖 、 洗 手 間 、 廁 所 、 洗 衣 房 、 浴室 、 廚 房 及 看 守 員 所

用單位。

8 . 通 道 、 走 廊 、 樓 梯 、 樓 梯 平 台 、 光井 、 樓 梯 窗 框 及 所 裝

配 的 玻 璃 、 升 降 口 、 屋 頂 通 道 及 通 往 屋 頂 的 出 口 和 門

閘。

9 . 升 降 機 、 自 動 梯 、 升 降 機 井 及 有 關的 機 械 器 材 和 放 置 機

械器材的地方。

10. 照 明 設 備 、 空 調 設 備 、 中 央 供 暖 設備 、 消 防 設 備 ， 以 及

普 遍 供 所 有 業 主 使 用 或 為 所 有 業 主 的 利 益 而 設 置 的 裝

置 ， 以 及 安 裝 、 設 置 此 等 設 備 、 裝 置 的 任 何 房 間 或 小

室。



-   2   -

11 . 設 置 在 任 何 單 位 內 但 與 建 築 物 內 其他 單 位 或 其 他 部 分 一

起供人使用的固定裝置。

12. 草 地 、 花 園 及 遊 樂 場 ，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康 樂 活 動 場 地 。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增補 )

13 . 游 泳 池 、 網 球 場 、 籃 球 場 、 壁 球 場以 及 包 容 或 容 納 任 何

運動或康樂活動設施的處所。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增補 )

14 . 會 所 、 健 身 室 、 桑 拿 浴 室 以 及 包 容健 體 或 休 憩 設 施 的 處

所。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增補 )

15 . 組 成 或 形 成 任 何 土 地 的 一 部 分 的 斜坡 、 緩 坡 及 護 土 牆 ，

包括海堤 (如有的話 )，而該土地與建築物乃屬同一共同擁

有權者。 (由 1993 年第 27 號第 38 條增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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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煤氣立管維修煤氣立管維修煤氣立管維修煤氣立管維修

煤氣公司作為註冊氣體承辦商煤氣公司作為註冊氣體承辦商煤氣公司作為註冊氣體承辦商煤氣公司作為註冊氣體承辦商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為本港二百多名註冊氣體承辦商之一，獲准承

造安裝、測試及維修在住宅、商業和工業樓宇的煤氣立管工程。

立管維修的責任立管維修的責任立管維修的責任立管維修的責任

煤氣立管與電纜、水管及污水管一樣，安裝在樓宇後便成為該樓宇的

公共設施之一；除非有特別協議，否則立管屬樓宇業主所有。業主有

責任維修煤氣立管及其他公共設施，使之運作良好及符合安全標準，

並支付維修費用，而非由有關的公用事業機構或設施供應商負責。下

列《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的第 14 及 16 條可供參考：

14(1) 法團的一般權力法團的一般權力法團的一般權力法團的一般權力

… 法團會議可通過有關公用部分的控制、管理、行政事宜

的決議  … 而該決議對管理委員會和全部業主均具約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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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業主權利等由法團行使等業主權利等由法團行使等業主權利等由法團行使等業主權利等由法團行使等

建築物業主根據第 8 條成立為法團後，業主所具有的與建

築物公用部分有關的權利、權力、特權、職業，須由法團

而非業主行使及執行 …

保養月費保養月費保養月費保養月費

有些客戶誤以為煤氣單上的保養月費是包括煤氣立管的維修費。其實

保養月費只包括維修爐具的人工費用；預約檢查爐具服務；以及室內

煤氣裝置安全檢查。我們印製並廣泛派發單張和小冊子，詳述保養月

費所包括的服務範圍。

保養月費並沒有也不應包括維修屬於樓宇公共設施的煤氣立管的費

用。若保養月費包括立管維修費，收費將會提高，而且所有煤氣客戶

便需補貼某些樓宇因欠缺妥善維修而須更換破損立管的費用。由有關

樓宇業主直接支付維修立管費用是較為公平的做法；這樣，只有欠缺

妥善維修的樓宇的業主須支付維修費。一直以來，我們均通過不同途

徑向客戶解釋有關安排。

定期檢查煤氣立管定期檢查煤氣立管定期檢查煤氣立管定期檢查煤氣立管

煤氣公司作為氣體供應商，有責任對煤氣立管作進行定期檢查，以確

保符合安全標準。若檢查時發現問題，我們會以書面通知該樓宇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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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或管理公司，並建議進行適當的維修工程。大部分有問題的煤氣立

管是由嚴重銹蝕所致。我們亦會就立管維修提供免費工程顧問服務。

煤氣立管銹蝕的部分原因煤氣立管銹蝕的部分原因煤氣立管銹蝕的部分原因煤氣立管銹蝕的部分原因

1. 近 20 年，越來越多樓宇外牆採用鑲嵌牆磚，使用高濃度酸性清潔

劑來清潔這些牆磚會破壞煤氣立管的保護層，使立管易受侵蝕。

2. 近年常用的聚氯乙烯污水管的接口容易爆裂，流出具腐蝕性的沖廁

水及其他污物，污染鄰近的煤氣立管等公共設施。

3. 煤氣管被後加的混凝土或加建物全部或部分覆蓋著。喉管所在的位

置如天井或平台沒有定期清理。

煤氣公司根據立管問題的嚴重程度，有時要先進行維修工程以確保安

全的氣體供應，然後才向業主收取有關費用。若有煤氣洩漏，我們亦

會提供緊急服務，停止破損立管的煤氣供應，或進行臨時維修工程以

暫時恢復煤氣供應。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會進行臨時維修工程。

業主可選擇轉移立管所有權業主可選擇轉移立管所有權業主可選擇轉移立管所有權業主可選擇轉移立管所有權

煤氣立管需要有系統的妥善保養工序，包括檢查、保養、維修及更換

有問題的立管。有些樓宇的業主不願承擔立管維修費用，或在籌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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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費用方面出現困難。他們任由煤氣喉管損壞，可能會導致煤氣洩

漏。

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方案之一是讓業主選擇將煤氣立管的所有權轉移

給煤氣公司，公司將免費提供維修及更換喉管服務。我們只會在樓宇

管業處或業主立案法團的要求下，才會訂立轉移所有權協議，讓該樓

宇的業主毋須繳付任何費用而可以保持煤氣立管妥善運作。在轉移立

管所有權的安排下，煤氣公司會承擔日後所有保養、維修及更換立管

的費用。樓宇業主可選擇接受或拒絕有關協議。

我們在協議中會清楚說明樓宇業主及煤氣公司的權利和責任，維修工

程所需費用，以及終止協議的安排。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二月


